中国民航大学2018年非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在职）招生简章

根据《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教研〔2013〕1号）和《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统筹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管理工作的通知》（教研厅〔2016〕2号）有关要求，2018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专业学位（双证）招生计划纳入国家硕士生招生计划统筹管理，我校2018年预计招收107名非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在职），具体名额以教育部实际下达招生计划为准。

一、培养目标
培养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遵纪守法，品德良好，具有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具有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和从事科学研究、教学、管理等工作能力的高层次学术型专门人才以及具有较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承担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具有良好职业素养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二、报考条件
报名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人员，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三)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和招生单位规定的体检要求。

(四)考生学业水平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含普通高校、成人高校、普通高校举办的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应届本科毕业生)及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届时可毕业本科生，录取当年9月1日前须取得国家承认的本科毕业证书。

2.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人员。

3.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后满2年(从毕业后到录取当年9月1日，下同)或2年以上的，以及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符合招生单位根据本单位的培养目标对考生提出的具体学业要求的人员，按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身份报考。

4.已获硕士、博士学位的人员。

在校研究生报考须在报名前征得所在培养单位同意。

三、培养方式及学制
非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学制3-5年，采取多种方式和灵活时间安排非脱产学习，由校内具有工程实践经验的导师与民航企、事业部门业务水平高、责任心强且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专家共同指导。

四、学位授予
 学员修满规定的学分，完成硕士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经学校审核批准后，授予国家教育部颁发的中国民航大学研究生毕业证书和硕士专业学位证书。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实行相同的考试招生政策和培养标准，其学历学位证书具有同等法律地位和相同效力。

五、招生专业目录
	院系所（代码）
	专业（代码）
	研究方向（代码）
	招生人数
	考试科目
	备注（复试科目）

	电子信息与自动化学院（002）
	085210控制工程(专业学位)
	(01)航空电子电气维修与控制工程(02)航空器运行与控制工程(03)机场运行管理与控制工程
	15
	①101政治②204英语二③302数学二④801自动控制原理或802电子技术基础
	复试科目：自动控制原理或电子技术基础或微机原理，不得与初始科目相同。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自动控制原理、电子技术基础、微机原理，三选二，不得与初试科目相同。

	
	085208电子与通信工程(专业学位)
	(01)空管无线电干扰监测与自适应抑制（02)航空通信技术与空管信息安全（03）航空气象信息处理（04）导航新技术及应用（05）机场智能安保信息处理
	15
	①101政治②204英语二③302数学二④811信号与系统
	复试科目：通信原理，数字信号处理。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电路分析基础、低频电子线路（模拟电子线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004）
	计算机技术085211(专业学位)
	（01）民航信息系统设计与分析（02）网络与信息安全
	7
	①101政治②204英语二③302数学二④408计算机学科专业基础综合或830数据结构与操作系统
	数据结构与操作系统包括算法与数据结构，占60%；操作系统，占40%。复试科目：程序设计能力上机测试。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程序设计和数据库原理。

	经济与管理学院（006）
	物流工程085240(专业学位)
	（01）航空物流（航空公司方向）（02）空港物流
	10
	①101政治②204英语二③303数学三④814管理综合二
	 814管理综合二：管理学50%，运筹学50%。复试科目：物流工程专业知识测试。综合素质面试主要考察专业基础、科研能力、英语口语等。

	机场学院（007）
	交通运输工程085222(专业学位)
	（01）机场工程技术与理论（02）机场规划、运行与管理（03）管道工程与技术
	20
	①101政治②204英语二③302数学二④804运筹学或829土力学或807工程流体力学
	复试科目：材料力学或结构力学、土力学、建筑材料、交通运输工程学、运筹学、机场规划与管理、工程流体力学、传热学，任选其一，但不得与初试科目相同；同等学力考生另加试与初试课程不同的二门课程。

	适航学院（011）
	航空工程085232(专业学位)
	（01）飞机结构适航审定
（02）航空发动机适航审定
（03）机载系统与设备适航审定
	8
	①101政治②201英语一③302数学二④801自动控制原理或802电子技术基础或806材料力学或808理论力学或816安全系统工程
	复试科目，笔试(1)理论力学(2)材料力学(3)飞机结构强度(4)航空发动机原理(5)自动控制原理(6)电子技术基础(7)航空材料基础(8)软件工程(9)微机原理(10)电磁场与微波技术(11)飞机性能及空气动力学(12)运筹学,任选其一(不得与初试科目相同)。同等学力考生另加试与初试课程不同的二门课程。

	飞行学院（012）
	安全工程085224(专业学位)
	(01)航空中的人为因素（02）民航安全管理
	32
	①101政治②204英语二③302数学二④823安全管理学或816安全系统工程
	复试科目：高等数学、民航公共英语、风险分析与安全评价。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安全人机工程及运筹学


六、网上报名要求
1.网上报名时间为 2017年10月10日至10月31日，每9:00-22:00。网上预报名时间为2017年9月24日至9月27日，每天9:00-22:00。

2.考生应在规定时间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公网网址：http://yz.chsi.com.cn，教育网址：http://yz.chsi.cn，以下简称“研招网”)浏览报考须知，并按教育部、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报考点以及报考招生单位的网上公告要求报名。报名期间，考生可自行修改网上报名信息或重新填报报名信息，但一位考生只能保留一条有效报名信息。逾期不再补报，也不得修改报名信息。

3.考生报名时只填报一个招生单位的一个专业。待考试结束，教育部公布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后，考生可通过“研招网”调剂服务系统了解招生单位的计划余额信息，并按相关规定自主多次平行填报多个调剂志愿。

4.以同等学力身份报考的人员，应按招生单位要求如实填写学习情况和提供真实材料。

5.考生要准确填写本人所受奖惩情况，特别是要如实填写在参加普通和成人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等国家教育考试过程中因违纪、作弊所受处罚情况。对弄虚作假者，将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严肃处理。

6.报名期间将对考生学历(学籍)信息进行网上校验，并在考生提交报名信息三天内反馈校验结果。考生可随时上网查看学历(学籍)校验结果。考生也可在报名前或报名期间自行登录“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网址：http://www.chsi.com.cn)查询本人学历(学籍)信息。

未通过学历(学籍)校验的考生应及时到学籍学历权威认证机构进行认证，在现场确认时将认证报告交报考点核验。

7.按规定享受少数民族照顾政策的考生，在网上报名时须如实填写少数民族身份，且申请定向就业少数民族地区。

8. 考生应认真了解并严格按照报考条件及相关政策要求选择填报志愿。因不符合报考条件及相关政策要求，造成后续不能现场确认、考试、复试或录取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9.考生应按要求准确填写个人网上报名信息并提供真实材料。考生因网报信息填写错误、填报虚假信息而造成不能考试、复试或录取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七、现场确认要求
1.所有考生(不含推免生)均应在规定时间内到报考点指定地点现场核对并确认其网上报名信息，逾期不再补办。现场确认时间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根据国家招生工作安排和本地区报考组织情况自行确定和公布。

2.考生现场确认应提交本人居民身份证、学历证书(应届本科毕业生持学生证)和网上报名编号，由报考点工作人员进行核对。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考生还应提交本人《入伍批准书》和《退出现役证》。

3.在录取当年9月1日前可取得国家承认本科毕业证书的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本科生，须凭颁发毕业证书的省级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办公室或网络教育高校出具的相关证明方可办理网上报名现场确认手续。

4.未通过网上学历(学籍)校验的考生，在现场确认时应提交学历(学籍)认证报告，以供核验。

5.所有考生均应对本人网上报名信息进行认真核对并确认。报名信息经考生确认后一律不作修改，因考生填写错误引起的一切后果由其自行承担。

6.考生应按规定缴纳报考费。

7.考生应按报考点规定配合采集本人图像等相关电子信息。

八、 打印准考证

考生应在2017年12月14日至12月25日期间，凭网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研招网”自行下载打印《准考证》。《准考证》使用A4幅面白纸打印，正反两面在使用期间不得涂改。考生凭下载打印的《准考证》及居民身份证参加考试。考生报名时须签署《考生诚信考试承诺书》。
九、 初试

 1、2018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时间为：2017年12月23日至12月24日(每天上午8:30-11:30，下午14:00-17:00)。

2、初试地点：以准考证上标注的地点为准。初试科目见我校2017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考试大纲见研招办网页（http://www.cauc.edu.cn/yjsb/92.html）。

3、 复试：考试地点、具体时间和科目另行通知。

4、录取：我校将根据教育部当年下达的招生计划，依据考生初试和复试的成绩，并结合其平时学习成绩和思想政治表现、业务素质以及身体健康状况择优录取。

十、学费
非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3万元/人。

十一、其他
本简章如有与国家、中国民航大学新出台的招生政策不符的事项，以新政策为准。

